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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設置管理

養護及費用分擔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眾捷運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指

行駛於路口及下列二種車道： 

一、 專用車道：為捷運系統車輛專行之車

道，應以高差或設置緣石、圍籬、植樹、

護欄或其他固定設施等實體設施與其他

地面運具區隔，有效隔離路權。 

二、 共用車道:不設區隔設施而與其他地面

運具共用之車道。 

一、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非完

全獨立專用路權之地面路線，僅在路

口、道路空間不足或其他特殊情形不

設區隔設施而與其他地面運具共用

車道外，主要仍採以實體設施與其他

地面運具區隔，因該兩種路權型式均

涉與地面道路相關，但相關設置、管

養不盡一致，爰明確界定地面路線區

分行駛於路口、專用車道與共用車道

。 

二、地面路線專用車道應規劃設置實體設

施，以與其他地面運具明確阻隔，維

護捷運系統車輛在專用車道之行駛

安全，爰於第一款併予規定專用車道

之實體設施型式。 

第三條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構或營運機

構應依捷運系統特性及考量路口交通狀況，

協調道路主管機關於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

與其他運具共用之路口設置捷運系統車輛優

先通行及道路交通管制配套措施。 

一、為提高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大眾捷運

系統之準點率，給予非完全獨立專用

路權大眾捷運系統較其他地面運具

優先通行權利，依本法第三條非完全

獨立專用路權大眾捷運系統，應考量

路口行車安全、行人與車行交通狀況

、路口號誌等因素，設置優先通行或

聲光號誌之規定，為配合各共用路口

不同交通特性需求，共用路口通行權

以捷運系統車輛優先為原則。 

二、考量優先通行需與交通管制號誌連鎖

，爰規定由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

構或營運機構依系統特性協調道路

主管機關辦理。 

第四條  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共用車道之坡

度、彎度及交叉路口，除應依本法第二十四

條之二所定技術規範辦理外，並應符合市區

一、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大

眾捷運系統建設及車輛製造之技術

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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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或公路之設置標準。 部基此已訂定發布「捷運系統建設技

術標準規範」、「輕軌系統建設及車輛

技術標準規範」等。 

二、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因與一般車輛

共用車道，故道路坡度、彎度及道路

與捷運系統之交叉角度等，除考量大

眾捷運系統車輛特性外，仍應符合公

路路線設計規範或市區道路及附屬

工程設計標準之規定。 

第五條  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共用車道及路

口之捷運系統車輛行駛車道線及行駛界線

內，由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構或營運機

構負責管理養護及費用；捷運系統車輛行駛

車道線及行駛界線外，由該管道路主管機關

負責管理養護及費用。 

        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共用車道及路

口進行設施增減、移置或更動等維護與管理

時，應先徵得該管道路主管機關同意。 

一、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一百八十二條規定係以劃設車道線區

分各線車道、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二規

定係以劃設捷運系統車輛行駛界線提

供捷運系統車輛通過交岔路口時之運

行範圍；又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共用車道路線維護應劃歸

大眾捷運系統，故本條第一項規定大

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之管理養護及費

用，於共用車道之捷運系統車輛行駛

車道線內及路口之捷運系統車輛行駛

界線內，由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

構或其營運機構負責，行駛車道線及

行駛界線外，則由道路主管機關負責

。 

二、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大眾捷運系統

營運機構對行車及路線、場、站設施

應妥善管理維護，考量該管理維護倘

於共用車道及路口進行，涉有設施增

減、移置或更動時，因該共用車道及

路口屬道路系統之一部，為道路主管

機關所轄管，爰第二項規定應先徵得

道路主管機關同意，以符既有之行政

管理體制。 

第六條  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於共用車道及

路口發生設備異常等緊急狀況時，營運機構

採取必要安全措施及修復，應通報該管道路

主管機關。 

大眾捷運系統於共用車道及路口發生設備

異常，營運機構所採取之必要安全措施及

修復行為，考量恐有影響共用車道交通，

但因情況緊急，有別於前條應先徵得道路

主管機管同意之規定，爰於本條規定應通

報道路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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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新建道路通過現有大眾捷運系統地面

路線，須設置平面交叉時，該平面交叉所需

費用，由該道路建設機關（構）負擔。 

新建道路通過現有大眾捷運系統地面路線

，若以立體交叉方式通過，尚不涉及費用

分擔問題，若需以平面交叉方式新建，所

需費用應由該新建道路之建設機關（構）

負擔，爰訂定本條。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之規定。 

 


